


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bookmark: _GoBack]《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仙庾镇、各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单位，驻区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妥善解决相关政策调整后我区被征地农民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后续问题，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根据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被征地农民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湘人社函〔2020〕107号）和《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湘人社函〔2021〕163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现就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通知如下：
一、保障对象
根据《关于印发〈荷塘区2008年1月1日之前被征地农民及被征地转城居民参加养老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株荷政发〔2011〕50号）、《关于印发〈荷塘区2013年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细则〉的通知》（株荷政办发〔2013〕88号）、《关于印发〈荷塘区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即征即保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株荷人社发〔2014〕14号）文件精神，确定被征地农民认



定范围，实行逐年审核认定造册，由镇、街道办事处牵头，经社区（村）、镇、街道办事处、区自然资源局、区征地工作协调服务中心、公安荷塘分局等单位联合审查并公示后被认定为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对象身份的人员。
二、保障内容和方式
符合参保条件的被征地农民首次参保时须自愿选择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选择确定后不得更改，依法依规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为被征地农民参加上述社会养老保险提供缴费补贴。已享受过补贴的对象再次被征地时不再重新核算补贴总额和补贴年限。被征地农民选择不参加上述社会保险，以及不符合参加条件的，均不享受参保缴费补贴。
补贴年限为：从16周岁起计算，按每超过2岁（不足2岁的按2岁计算）补助1年计算，补助年限不足5年的按5年计算，最多不超过15年。被征地农民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其选择的险种享受缴费补贴。
1.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及缴费补贴。被认定为被征地农民身份的对象，缴纳的起始时间不得早于被征地农民本人年满16周岁的时间，如到达法定待遇领取年限时缴费不满15年的，需继续按年正常缴费，待缴满15年后才能办理退休手续。被征地农民选择按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按照“固定补贴年限、先缴后补”的方式，待被征地农民个人全额缴纳当年度费用后，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根据个人申请，核定并计发该年度缴费补贴额。年度缴费补贴额= 被征地农民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时上一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 ×12%×当年正常缴费月数（按暂定缴费基数缴纳当年度费用的人员，参照此标准补贴）。 
被征地农民被用人单位招聘的，用人单位和个人应当按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规定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从事个体经营或灵活就业的，个人应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年限与被征地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年限合并计算。
2.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及缴费补贴。对未参保已达到职工养老保险法定退休年龄的被征地农民（即：男60周岁及以上、女55周岁及以上的人群）一律纳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补贴额（以下简称“补贴额”），以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为基准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上一年度全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60%×12%×补贴年限。按照“固定补贴额”的方式，在其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增加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险缴费补贴项目，记录缴费补贴情况。
（1）未达到待遇领取年龄的被征地农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待遇年龄为60周岁），已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将补贴额一次性记入本人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同时个人应逐年缴费。
（2）原未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其户籍所在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机构为其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个人按规定档次补缴当地启动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以来应缴的养老保险费，建立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按上述规定将补贴额划入其个人账户。
（3）已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被征地农民（含没有个人账户人员，这类人员先补建个人账户），将补贴额一次性划入其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并从次月起增发个人账户养老金，增发的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补贴额÷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
3.补贴流程。以征地项目为单位，镇、街道办事处牵头，负责提交经社区（村）、镇、街道办事处、区自然资源局、株洲市荷塘区征地工作协调服务中心 、公安荷塘分局等单位联合审查并公示后的被征地农民认定资料交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经核定后，提请财政审核，并拨付补贴资金至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相关账户。区社保服务中心对符合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将当年度缴费补贴额发放至其提供的社会保障卡账户；对符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人员，将补贴额划入其城乡居民个人账户。
三、资金来源
根据省市区文件政策，资金来源由用地单位缴纳、政府划拨、集体补助、财政补差兜底等方面构成。
四、确保社会稳定
1、相关部门、各镇、街道要积极开展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普及宣传，做好政策解读，并做好应保尽保工作；要坚决落实属地责任，维护好社会稳定。
2、被确定为被征地农民身份对象的征地农民，如放弃补贴资格，由各镇（街道）、社区（村）督促其签订放弃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政府补贴承诺书。
该政策的执行从2020年7月7日之后发布征收公告的项目开始。2020年已申报，但未享受被征地农民政策的对象同时适用本通知。

附件：1.荷塘区项目征地情况证明
2.荷塘区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申报汇总表
3.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户主花名册
      4.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花名册
5.株洲市荷塘区被征地人员参加养老保险补贴申请表
6.荷塘区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补贴发放明细表


                     荷塘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年    月  日


附件1

荷塘区项目征地情况证明

项目现已依法办理征收手续，并于  　年  月 　日发布了征收公告。该项目范围涉及镇（街道）（个）村（个）组范围内的土地征收：
其中：
1.村组征收土地亩，涉及农户 户人口。（被征收户主名单附后）
2.村组征收土地亩，涉及农户户人口。（被征收户主名单附后）
3.村组征收土地亩，涉及农户户人口。（被征收户主名单附后）
特此证明。


株洲市荷塘区村（居）委会(盖章、签字)       　　  株洲市荷塘区镇(街道)(盖章、签字)

株洲市荷塘区征地工作协调服务中心(盖章、签字)     株洲市荷塘区自然资源局(盖章、签字)

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派出所（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镇（街道）  村（社区）  项目
被 征 地 农 民 养 老 保 险 申 报 汇 总 表

	项目名称
	公告时间
	村组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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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0
	
	



镇（街道）签名（盖章）：        社区（村）委会签名（盖章）：

附件3

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户主花名册
征地项目：                　　　　     (征收公告时间：）
	序号
	户主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人口
	备注

	
	
	
	
	
	
	

	
	
	
	
	
	
	

	
	
	
	
	
	
	

	
	
	
	
	
	
	

	
	
	
	
	
	
	

	
	
	
	
	
	
	

	
	
	
	
	
	
	

	
	
	
	
	
	
	

	
	
	
	
	
	
	

	
	
	
	
	
	
	

	
	
	
	
	
	
	

	
	
	
	
	
	
	

	
	
	
	
	
	
	

	
	
	
	
	
	
	

	
	
	
	
	
	
	

	
	
	
	
	
	
	

	
	
	
	
	
	
	

	
	
	
	
	
	
	

	
	
	
	
	
	
	

	
	
	
	
	
	
	

	
	
	
	
	
	
	

	
	
	
	
	
	
	

	
	
	
	
	
	
	


镇（街道）签名（盖章）：        社区（村）委会签名（盖章）：


— 2 —

附件4

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花名册
征地项目：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身份证号码
	年龄段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备注

	
	
	
	
	
	
	
	
	
	
	

	
	
	
	
	
	
	
	
	
	
	

	
	
	
	
	
	
	
	
	
	
	

	
	
	
	
	
	
	
	
	
	
	

	
	
	
	
	
	
	
	
	
	
	

	
	
	
	
	
	
	
	
	
	
	

	
	
	
	
	
	
	
	
	
	
	

	
	
	
	
	
	
	
	
	
	
	

	社区（村）委会（村民小组）意见
	年 月 日
	镇（街道办事处）初审意见
	年 月 日
	自然资源部门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公安部门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荷塘区征地工作协调服务中心意见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中的安置补助费、土地补偿费是指发给被征地农民本人的安置补助费、土地补偿费。

	      2.此表一式七份，社区（村）委会、镇（街道办事处）、自然资源部门、土地承包经营管理部门或公安部门、征地工作协调服务中心、区社
　　　　会保险服务中心和财政部门各一份。



附件5第一联存根(白)         第二联区社保中心局（红）        第三联办事处（黄）


株洲市荷塘区被征地人员参加养老保险
补贴申请表
	姓  名
	
	出生年月
	
	

相第一联存根(白)      第二联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红）  第三联镇、办事处（黄）


片

	性  别
	
	联系电话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号码
	
	

	征地项目
	
	

	所在村组
	

	现家庭住址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参加险种

	
	
	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

	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


	
	
	是否服刑
是  否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承办记载
	土地征收时间
	
	基本补贴标准
	12%
	年龄段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年限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额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说明：1.符合参保条件的被征地农民首次参保时须自愿选择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选择确定后不得更改。
2.本表一式三份，本人、镇或办事处、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各一份。
	附件6

荷塘区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补贴发放明细表

	镇、街道办事处（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电话号码
	户籍地址
	被征地农民参保补贴对象
	可补贴年限（月）
	已补贴年限（月）
	本次补贴年限（月）
	政府补贴金额（元）
	本人签字
	备注

	
	
	
	
	
	是（√）
	否（√）
	
	
	
	年补贴额（元）
	年补差额（元）
	小计（元）
	
	

	　
	　
	　
	　
	　
	　
	　
	　
	　
	　
	　
	　
	　
	　
	　

	
	
	
	
	
	
	
	
	
	
	
	
	
	
	

	　
	　
	　
	　
	　
	　
	　
	　
	　
	　
	　
	　
	　
	　
	　

	合计
	　
	　
	　
	　
	　
	　
	　
	　
	　
	　
	　
	　
	

	总计
	　
	　
	　
	　
	　
	　
	　
	　
	　
	　
	　
	　
	

	经办人签字:                镇、街道办事处分管领导签字：              镇、街道办事处主任签字：                  


备注：
1.年补贴额=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日之当年湖南省最低缴费基数×12%×当年正常缴费月数；年补差额=（正常缴费当年湖南省最低缴费基数-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日之当年湖南省最低缴费基数）×12%×当年正常缴费月数；小计=正常缴费当年湖南省最低缴费基数×12%×当年正常缴费月数（此公式仅用于验算前两项之和）。
2.历年湖南省最低缴费基数：1990-1993年127元；1994年157元；1995年205元；1996年240元；1997年255元；1998年266元；1999年274元；2000年297元；2001年326元；2002年385元；2003年437元；2004年493元；2005年573元；2006年783元；2007年892元；2008年1077元；2009年1164元；2010年1362元；2011年1524元；2012年1776元；2013年2002元；2014年2195元；2015年2426元；2016-2018年2695元；2019年2859元；2020年3033元；2021年3276元。1990年之前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的统一按1990年湖南省最低缴费基数127元计算。
3.发放表需附个人资料包括：①身份证正反两面复印件两份；②户口簿首页、本人页复印件一份③本人社保卡（需激活金融功能）复印件一份；④本人本次缴费凭证（截屏、复印件等）⑤其他
